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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用火管理的重點為何？ 

一、答：用火管理的重點為： 

（一）維持周圍安全之環境：防止龜裂、破損，周圍清掃乾淨，不推置

可燃物。 

（二）維護設備之構造：除設備機能委由專家檢測外，注意有無破損，

附屬設備有無拆除。 

（三）防止物體掉落損及設備：注意周圍有無陳放可能倒塌、掉落物品

或可燃物，是否造成設備破損或引發燃燒。 

（四）使用正確之燃料：每一設備均有其固定燃料，注意不得隨意更換，

以免引發意想不到之危險。 

（五）有發生異常燃燒之虞者，應有特別措施：使用中應派員監視，或

裝設防止異常燃燒之安全裝置。 

（六）燃料箱、配管、容器等應防止傾覆或撞擊。 
二、用電的管理重點為何？ 

（一）電燈、電阻器等有發熱部之設備，應檢查有無造成可燃過熱之虞。  

（二）檢查電線包覆有無損傷、充電部有無露出等可能造成漏電或短路

之原因。 

（三）開關、插頭等有無因接觸不良而發熱或變色等處所。  

（四）有無使用多孔插頭座，超過配線容許電流量，保險絲有無用鐵絲

等不當物品代替。 

（五）塑膠電線有無用釘子固定再使用。  
三、避難引導之原則為何？ 

（一）滅火作業效果不明顯時，應視為無法滅火，立即採取避難引導對

策。  

（二）避難引導人員配置於避難必經路線（如起火層及直上層之樓梯入

口、通道）。 

（三）電梯前配置避難引導人員防止使用。 

（四）避難引導儘可能優先利用樓梯。 

（五）操作避難設備及器具。 

（六）利用廣播設備或手提擴音器誘導避難，第一優先引導至避難層避

難，並關閉防火門。 

（七）考量樓層別、時間差引導避難。 

（八）已避難者，使之不再進入火場。 



（九）避難引導人員撤離時，應確認是否尚有人未逃生及報告避難引導

狀況。 
四、 消防防護計畫應包括的事項為何？ 

（一）自衛消防編組：員工十人以上，至少編組滅火班、通報班及避難

引導班；員工五十人以上，應增編安全防護班及救護班。 

（二）防火避難設施之自行檢查：每月至少檢查一次，檢查結果遇有缺

失，應報告管理權人改善。  

（三）消防安全設備之維護管理。 

（四）火災及其他災害發生時之滅火行動、通報連絡及避難引導等。  

（五）滅火、通報及避難訓練之實施：每半年至少一舉辦一次，每次不

得少於四小時，並應事先通報當地消防機關。 

（六）防災應變之教育訓練。  

（七）用火、用電之監督管理。 

（八）防止縱火措施。  

（九）場所之位置圖、生避難圖及平面圖。 

（十）其他防災上之必要事項，遇有增建、改建、修建、室內裝潢施工

時，應另定消防防護價畫以監督施工單位用火、用電情形。  

（十一）場所內收容人員的管理 
五、試述手提滅火器之操作要領及應注意事項？ 

（一）手提滅水器操作要領： 

１、拉開安全插梢。 
２、握住皮管，朝向火苗。 
３、用力壓下手壓柄。 
４、朝向火源根部噴射 
５、左右移動掃射。 

（二）注意事項： 

１、近射距離內，靠近燃燒實體放射。 
２、站在上風處。 
３、勿向人放射。 
４、藥劑暫停放射加壓氣體亦會徐徐消失，放射後即無法保存。 
５、使用後尚有殘存氣體，應將容器倒翻放。 
６、滅火後，仍需用水澆濕，以防再燃。 
六、試述室內消防栓之操作要領及應注意事項？ 

（一）室內消防栓操作要領： 

１、按下警報器。 
２、打開消防栓箱門。 
３、取出瞄，延伸水帶。 
４、將開關閥全開(如附啟動按鈕之消防栓，使用前須按下啟動按鈕，



才能啟動消防栓馬達)。 
５、放水。 

（二）注意事項： 

１、加壓幫浦之啟動鈕，務必按下。 
２、同時使用多隻瞄子者，注意其壓力之降低。 
３、消防栓可放水之時間，約 20分鐘。 
４、無射水必要，立即關掉制水閥，減少水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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